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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北京市X村的村庄规划编制为例，浅析新时期
国土空间“底线管控思维”下北京市村庄规划编制面临的典型问
题及建议，并重点就村庄建设用地管控的刚性与弹性、村庄产业
规划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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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研究背景
2018年8月，北京市规土委面向各区政府下发关于北京市村

庄布局规划框架的征求意见函，拉开了北京市新一轮村庄规划编
制的序幕。但基于北京市新版总规发布及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双
重背景，以“减量提质”为主要特征的“底线管控思维”成为这
一轮村庄规划编制的核心指导思想。

那么，如何在“底线管控思维”下编好村庄规划，助力乡村
振兴成为业界普遍关心的议题，本文试图从规划编制过程中存在
的典型问题着手，提供本轮村庄规划的编制思路。

一、X村概况
X村位于北京市东南部，村庄规模小，人口少，村域总用

地规模约57公顷，总人口130人左右。村庄产业发展基础比较薄
弱，主要以农业果木种植为主，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二、X村村庄规划编制面临的典型问题
（一）“规、土冲突”问题凸显，对规划编制进程产生较大

影响
X村规划编制的直接法定依据为镇级相关规划成果，主要是

原国土部门编制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原城乡规划部门编
制的《镇总体规划》。然而，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规、土冲
突”显现，导致规划编制协调组织困难重重。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X村规划期末村庄建设用地规
模为5.61公顷，而《镇总体规划》规定规划期末该村村庄建设用
地规模为5.70公顷，且两个规划在村庄建设用地边界管控上存在
较大偏差。这导致村庄规划编制进程迟迟难以往前推进，规划成
果经历多次变更。

（二）村庄违法建设用地认定标准模糊，“刚性”不足
在“底线思维”指导下，为贯彻落实“非首都功能”疏解任

务，北京市本轮村庄规划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拆除违法建
设实现整治目标。但是违法建设认定标准较为模糊，刚性略显不
足。

为配合指导本轮村庄规划编制，区级政府出台了《村庄规划
编制要求》，提出村庄违法建设的认定标准为“现状以2016年土
地变更调查为基准，校核09年二调数据，认定是否为违法建设用
地”。

但不论是“09年二调数据”还是“2016年土地变更调查”，
均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以此来认
定村庄建设用地是否违法使得村庄建设管理管控的“刚性”略显
不足。

（三）“自上而下式”建设用地规模管控“刚性”过强，
“弹性”不足

根据区级出台的村庄违法建设用地认定标准，X村合法村庄
建设用地规模为5.53公顷，其中以村民宅基地为主，占比高达
96%，仅配有村委会、村庄道路及小型公厕等配套设施。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与村委及村民的多次沟通，村内尚
缺少超市、公共活动中心、健身场所及公共停车场等必要的公益
性服务设施，需要新增至少0.32公顷建设用地指标，该规模尚不
包括未来村民居住及产业发展应该预留的弹性用地指标。

但上位规划《镇总体规划》规定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5.61公
顷，实际新增村庄建设用地0.08公顷；《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规定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5.70公顷，实际新增村庄建设用地0.17
公顷。可见，上位规划给定的建设用地规模既不能满足村庄公益
性服务设施的配建要求，也未考虑未来村庄宅基地增加及农村产
业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本轮村庄规划在“底线思维”下“自上而下式”指标
划定“刚性”过强，“弹性”明显不足，恐将为未来村庄实际开
发建设突破规划埋下“隐患”。

（四）单个村庄“单打独斗式”编制产业规划缺少实际指导
意义

X村本身村庄规模很小，村内产业发展极其薄弱。根据国家
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应加强一产、三产联动合作。但仅依靠X村
自身推行产业联动，制约十分明显：一是农产品产量极低，附加
值低；二是缺乏必要的产业用地指标支撑一、三产联动发展。

因而，单靠X村“单打独斗式”进行产业引导难以实现产业
规模集聚效益，单个村的产业规划实际指导意义十分有限。

三、村庄规划编制建议
（一）优化规划编制逻辑与顺序，区级或镇级政府率先完成

“规土合一”
“规土冲突”给实际开发建设管理带来诸多不便是推动我国

推动空间规划改革的一项重要诱因，也在空间规划改革中率先进
行了各种有益尝试和探索[1]。

本轮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各区/镇应率先完成“规土合
一”规划，从源头上避免村庄建设用地管控（边界管控、指标管
控）产生差异和冲突。

（二）“上下结合”科学“留白”，保障村庄建设用地规划
弹性

本轮村庄规划既要遵循“底线管控思维”，也应遵循城镇
化的客观规律。宜避免单纯自上而下指令性建设用地管控，应充
分村基层进行密切沟通，倾听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对建设用地的
合理需求[2]，特别是公益性服务设施用地、宅基地用地及产业用
地方面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考虑科学“留白”，保证村庄
建设用地指标管控富有弹性，从根本上避免村庄开发建设违法违
规。

（三）镇政府牵头区政府协调，跨村跨镇联合编制村庄产业
发展规划

由于区位、产业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先天差异，
各村的产业发展优势及特色不尽相同。为保证村庄产业发展规划
具有可行性和实际指导意义，镇政府应当牵头组织编制跨村产业
发展规划，挖潜各村的发展优势和潜力，整合资源，引导多村协
调配合延伸特色产业链条。

区政府应积极对跨镇的村庄联合产业予以营商政策和用地管
控方面的支撑和协调，突破行政管辖边界，切实推动多村产业联
动，高效发展。

四、结语
村庄规划处于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最末端，上位法定规划的

冲突与矛盾沉淀到村庄层面，矛盾难以调和，这也是造成村庄违
法建设屡禁不止的一项重要诱因。那么，这就要求在区级/镇级
层面应率先实现“规土合一”，才能将统一的规划管控政策层级
传递到村庄层面。

村庄规划是新时期“底线管控思维”下落实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工具，北京地区的村庄规划更是贯彻实施非首都功能
疏解的“重要阵地”。但“底线思维”“减量发展”不宜管控过
死，要保留一定弹性空间，如果村庄开发建设的合理需求得不到
满足，违法违规开发建设仍将难以实现有效管控。

村庄产业规划不应流于形式，应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突破
村界甚至镇界，由区级政府组织协调，实现多村联合产业发展研
究，切实对村庄产业发展形成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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